复工复产政策兑现“一件事一次办”事项
办事指南
单位（盖章）：衡山县农业农村局				填报时间：2020年__5_月_8日

1、 事项名称：
我要申请引进原种猪补助

二、政策依据：
省财政对新建、改扩建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按新增产能给予奖补，年产能1万—3万头的，补助50万元；3万头以上的，补助80万元。对从省外引进原种猪的，给予补助1000元/头。（湘农联〔2020〕19号）

3、 申请对象或条件：
省外引进原种猪的标准化生猪规模养殖场

4、 申请材料

	序号
	材料名称
	材料类型（原件或复印件）
	份数
	备注

	1
	公司营业执照
	复印件
	2
	

	2
	开户许可证
	复印件
	2
	

	3
	法人身份证
	复印件
	2
	

	4
	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
	复印件
	2
	

	5
	种猪场营业执照
	复印件
	2
	

	6
	种猪场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
	复印件
	2
	

	7
	引进种猪产地检疫证
	复印件
	2
	

	8
	引进种猪发票
	复印件
	2
	




五、办理环节

	步骤
	环节名称
	办理人
	手机号码
	时限

	1
	窗口受理
	旷香兰
	13723835699
	1工作日

	2
	农业农村局和财政局相关股室审核
	卢淼红
	13575104390
	7工作日

	3
	[bookmark: _GoBack]财政拔付中心拔付补助资金
	
	
	工作日




六、受理地址：县工业大道和创品路交汇处政务中心大楼三楼

七、受理窗口：农业农村局窗口

8、 是否联办：是
								
9、 联办部门：衡山县财政局

10、 办结时限：
十一、咨询电话：0734-5817967
								
十二、投诉电话：12345 

十三、兑现形式：现金补贴
